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2025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须知
我校2025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工作即将开展，现将复试环节有关注意事项

通知如下：

一、根据我校实际，复试原则上采用现场复试的方式，将在学校统筹下分专业（研

究方向）分批次开展。请考生关注我校官网后续通知，按照安排加入相应的微信工作群，

及时获取具体复试时间安排等信息。

二、复试考生请准备以下资格审查材料，我校将对考生提交材料进行资格审查。

（一）提交的方式与时间要求

所有复试考生资格审查等材料以纸质版形式于复试期间提交至小组长，所有纸质

版材料正面均须手写复试号，具体提交时间另行通知。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资格审查材

料的，后果自负。

（二）提交材料清单

1、初试准考证复印件1 份。

2、有效身份证件（含正背面）复印件2 份，复印件上须由本人签名并手写本人手

机联系方式。

3、应届生提供学生证件复印件2 份、应届生证明（或学籍证明）复印件1 份、学

信网上可查询本人学籍注册信息的《教育部学籍在线认证报告》的复印件1 份；往届生

提供毕业证书复印件1份、学位证书复印件1 份，学信网上可查询本人学历证书注册信

息的《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复印件1 份，查不到的请提供《中国高等教育

学历认证报告》复印件1 份，未能在规定时间提供认证报告的，后果自负。

4、由考生本人签字的《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2025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诚信复试

承诺书》和《告知书》原件各1 份。

5、警务专业考生还须提供：警察证原件、警察证复印件1份（还未下发警察证的

提供所在单位政工部门出具的证明，无格式要求，由所在单位政工部门出具即可）、工

作单位书面出具的参加公安工作满2 年的证明原件1 份（证明的格式请参考相关附件）；

非全日制法律专业考生还须提供工作证或工作证明复印件1 份（工作证明无格式要求，

由所在单位出具即可）；公共管理专业考生还须提供：警察证原件、警察证复印件1 份。

6、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复试考生还须提供《入伍批准书》复印件1 份、《退

出现役证》复印件1 份；少数民族照顾政策的考生还须提供户籍证明1 份、工作证明1
份、定向培养协议原件4 份；其他加分政策的考生还须提供相关证明1 份。

7、法学、法医学、国家安全学、法律（非全日制法律考生且工作单位为公检法司

或国家机关公务人员除外）、应用心理专业考生须提供已经办理完成的政治考察表。

8、警务、公共管理、非全日制法律专业的复试考生须下载《定向培养硕士研究生



协议书》，并经有人事任免权的管理部门签字盖章（一式4 份）。因特殊原因导致《定

向培养硕士研究生协议书》不能在规定时间提交的，最晚提交时间为4 月2日8 点，未

提交的考生，后果自负。

资格审查材料不全或伪造相关证明及材料的，将取消考生拟录取资格。

三、如因考生个人在报名时错填信息、原学籍学历注册信息有误导致的考生不能

通过录取检查，由考生个人负责。原学籍学历注册信息的修改请参见《关于复试考生学

籍学历认证要求的有关通知》中有关内容向原注册单位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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